关于静海凤凰庄园小区物业违法及静海住建委物业科违规等问题的投诉

尊敬的办事人员：
我是天津市静海区双塘镇凤凰庄园的业主，于2016年购入凤凰庄园小区房产。2017年，恒大地产集团完成对凤凰庄园开发商天津德泰隆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收购，恒大地产在原先纯别墅区的基础上扩建多栋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由原来的约50000平米扩至174649.55平米，容积率由原先的0.3，升至2.16以上，绿化率也有所下降。并且在没有进行招投标的情况下，违法违规引入恒大集团旗下物业公司，即金碧物业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金碧物业”），非法代替了原物业公司天津市君谊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天津华世安物业有限公司）。并拒绝退还业主向原物业公司君谊物业公司缴纳的非法收取的款项大约每户13000余元，该笔款项系业主于2017年预缴的物业费、装修押金、垃圾清运费、人员管理费等，后经业主了解，该地产开发商实际于2020年10月才获得商品房准交证，在没有获得交房资格的情况下，于2017年向业主收取了以上费用，是非法的。经向天津静海住建委了解，金碧物业公司至今仍未向静海住建委进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备案。
2023年至今，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多名业主被金碧物业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金碧物业”）诉至静海法院。在诉讼中，金碧物业提交了由天津市静海区住建委直管公房和物业科于2020 年8 月5 日开具的一份证明。证明内容如下：“兹有天津市静海区凤凰庄园项目，由天津德泰隆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于2017年4 月被恒大集团收购。经开发商、原物业天津市君谊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天津华世安物业有限公司）、金碧物业三方共同协商，经属地镇政府同意，天津华世安物业有限公司自愿放弃了该项目的前期物业中标权和物业管理权，于2017年5 月16 日与金碧物业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交接完毕后撤场。现凤凰庄园项目现场物业管理已实际由金碧物业全权负责。凤凰庄园项目总用地面积159717.5 ㎡ ， 地上建筑面积为174649.55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在实施该项目物业服务管理过程中无违规行为，未收到过物业管理方面有关行政处罚。”
针对以上所述情况和静海住建委开具的证明，我们凤凰庄园小区业主，向贵部门反映以下问题。
1.金碧物业公司并未依法通过招投标等合法手续接获取凤凰庄园小区的物业服务资格，至今仍未办理相关合法手续。违反了《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开发建设单位对新建物业，应当通过招标投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物业管理。住宅物业建筑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下、非住宅物业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下的，经物业所在地的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2.经查，金碧物业公司所谓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至今也没有依法在静海住建委进行过备案。违反了《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物业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将物业服务合同报物业所在地的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3.金碧物业公司至今未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临时管理规约》等向我们业主明示和书面确认。违反了：《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开发建设单位出售新建房屋之前，应当制定临时管理规约，并在售房时向购房人明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和临时管理规约。购房人在购买新建房屋时，应当对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和临时管理规约予以书面确认，并受其约束。开发建设单位制定的临时管理规约，不得损害购房人的合法权益。第六十八条（三）出售新建房屋时，未向购房人明示并组织购房人书面确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由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4.金碧物业与恒大地产同属恒大集团，帮助地产公司隐瞒物业管理用房被擅自抵押的问题，损害了业主的权益。违反了：《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规划、设计新建物业项目时，应当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物业管理服务的各项设施，并按照开发建设项目规划出售部分总建筑面积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四确定物业管理用房，用于物业管理服务和业主活动。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并向业主进行公示。开发建设单位应当自物业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三十日内，将物业管理用房无偿移交给物业服务企业使用，并接受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监督。第四十三条　物业管理用房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维修、养护，不得买卖和抵押；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改作他用。开发建设单位在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时，应当将物业管理用房一并申请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不动产登记簿上予以记载。第六十八条  开发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一）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的，由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二）未在规定时间内向物业服务企业移交物业管理用房的，由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移交；逾期不移交的，处以物业管理用房总价款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
5.地产开发商在不具备招投标资格的情况下，通过属地镇政府和静海住建委，帮助旗下物业获得该小区的前期物业中标权和物业管理权，绕过了法律规定的“开发建设单位对新建物业，应当通过招标投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物业管理。”的法律规定。静海住建委直管公房和物业科开具的证明，对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违法获利行为进行政府背书，严重侵害了小区业主的权益，违反了相关政策法规。这种做法，是对法律的蔑视，当地镇政府和静海住建委，知法犯法，违规帮助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开具与法律相违的证明，是徇私枉法的犯罪行为。根据《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  与物业管理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业主在购房过程中，经历了地产公司延期交房、被骗提前办理入住手续并缴纳多项费用、小区被加盖多栋高层、被收取高额物业费用、房屋出现多处质量问题等，物业公司没有经过招投标擅自入驻，也没有向有关部门备案，就开始大肆收取物业费，还将业主告上法庭，当地镇政府和静海住建部门非法出具与法律相悖的证明，为利益资本提供背书、大开方便之门。在业主向静海住建委反映问题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些官商勾结的违法行为，最终都由小区业主们的血汗钱来买单，物业公司甚至还将小区业主告上法庭。这种做法简直没有道德底线，是对法律和正义的践踏。希望有关部门彻底调查，依法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违法乱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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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庄园小区业主

